附件2：
庐阳区幼儿园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须知
一、游戏活动观察与分析
幼儿游戏活动分析评分标准
	评分维度

	教育理念

	游戏观察实录

	幼儿心理发展分析

	教师保教行为评价

	改进建议


说明
1. 关于看视频与作答：
观看5分钟视频后，选手有60分钟时间进行书面作答。作答须在答题纸上完成，字迹工整、清晰可辨。
2.关于作答结构：
建议按以下结构作答：（1）幼儿游戏观察实录（记录关键行为、关键语言、关键互动）；（2）幼儿心理发展分析（从认知、情感、意志、个性、社会性、学习心理等维度分析）；（3）教师保教言行评价；（4）改进建议。
3.关于分析要求：
分析须有具体行为支撑，避免“假大空”。
4. 关于教师评价：
评价教师行为时须有依据，既肯定合理之处，也指出可改进之处，避免全盘否定或盲目赞美。
5. 关于改进建议：
建议须具体、可操作，避免“教师应该更好地支持幼儿”这类空话。
6.关于时间：作答时间总时长60分钟，视频播放结束后，选手作答，60分钟到统一收卷。作答时间用完即停止，不得超时答题。超时扣分。



二、环境创设项目
主题墙创设比赛评分标准
	评分维度

	主题契合与创意设计

	手工制作与绘画技能

	儿童视角与幼儿参与

	构图与视觉效果


说明
1.关于画纸：统一提供2开画纸，该画纸作为主题墙的核心板块或主体背景，选手须在画纸上完成主体设计与制作。画纸可以作为主题墙的“主画面”或“背景板”——在纸上绘制底色、主要场景、标题区等。立体制作、延伸部分、悬挂物、互动装置等可以不局限于画纸范围内——折纸花可以延伸出纸外、悬挂装饰物可以超出纸张边缘、立体造型可以附着在纸边缘向外伸展等。作品呈现的是“主题墙的设计方案”而非“将一整面墙等比缩小到纸上”，因此作品可以突破纸张的边界，展现出完整的设计构思即可。不得将画纸裁剪成多个小块分散展示，画纸作为作品的统一基底或核心部分应保持完整。
2.关于工具材料：除画纸外，其余工具材料由选手自备。选手可携带绘画工具（水彩笔、油画棒、水粉颜料等）、手工材料（彩色卡纸、皱纹纸、瓦楞纸、不织布、毛线、麻绳等）、辅助工具（剪刀、胶水、双面胶、泡沫胶等）进入考场。
3.关于半成品和成品材料：选手自带的材料必须是原材料（如整张彩色卡纸、整卷皱纹纸、整张不织布、整团毛线等），不得携带任何经过预先加工的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已经剪好形状的纸片、已经做好的部件、已经打印或印刷好的图案、成品装饰物等。所有需要在作品中呈现的形状、图案、部件，都必须在比赛时间内现场制作完成。此项规定将在赛前说明会中明确告知选手，选手进入考场时如携带违规材料，一经发现即按“使用半成品/成品材料”扣分项处理。
4.关于限时120分钟：制作时间为120分钟（2小时）。选手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部设计与制作。超时由计时员叫停，叫停后选手须立即停止。超时扣分。
5.关于设计理念：评委会从作品中考察“儿童视角”——优秀的主题墙不仅是“好看”的，更应该有幼儿参与的痕迹、有留白、有互动设计，能看出“这面墙是给幼儿看的、用的、参与的”。无任何幼儿参与痕迹的作品，在“儿童视角与幼儿参与”维度中扣分。
6.关于安全：选手须安全使用工具，美工刀等锋利工具使用后及时收纳。发生轻微安全事故（如割伤）处理后可继续比赛；因安全事故导致无法继续比赛的，由评委现场裁定是否给予补时或判定成绩。
7.关于作品标注：选手不得在画纸正反面标注姓名、单位等个人信息，违者作0分处理。

三、讲故事项目
儿童故事创编与讲述比赛评分标准
	评分维度

	故事创编质量

	语言表达与讲述技巧

	表现力与感染力

	儿童适宜性

	完整性与时间把控


说明
1.关于现场抽取主题：选手在候考区从题库中随机抽取1个主题，抽签确定后不得更换。选手需围绕主题自定题目和内容。
2.关于准备10分钟：抽取主题后，选手进入准备室，提供纸笔，准备时间为10分钟。准备期间允许列提纲、写关键词、默练讲故事。准备时间到后，选手须立即停止，进入考场展示。
3.关于创编要求：选手须围绕所抽主题现场创编一个完整的儿童故事，不得背诵或复述现成的故事。评委重点看故事是否原创、结构是否完整、情节是否合理、角色是否鲜明。
4.关于限时3分钟：展示时间不超过3分钟。超时由计时员叫停。
5.关于讲故事的技巧：本比赛的核心是“讲故事”，而非“背故事”或“念故事”。评委重点看讲述是否生动、语气是否有变化、是否有画面感和感染力。
6.关于角色区分：一个好故事应该有至少2-3个角色。能通过语气、节奏的变化区分不同角色的对话，是讲故事能力的重要标志，在“语言表达与讲述技巧”维度中重点考查。
7.关于道具使用：选手不需要准备任何道具或背景音乐，讲故事只靠声音、表情和适当的肢体语言。使用道具不加分，反而可能分散注意力。
8.关于中断处理：展示过程中如出现忘词或卡顿，选手可自行决定是否继续。第一次中断不额外扣分（但“语言表达与讲述技巧”维度已体现）；第二次起每次从“语言表达与讲述技巧”维度中扣分。

四、自弹自唱项目
自弹自唱比赛评分标准
	评分维度

	旋律与节奏准确性

	伴奏编配合理性

	弹唱协调性

	风格把握与表现力

	完整性与流畅度



说明
1.关于现场抽取曲目：选手在候考区从题库中随机抽取1首曲目，抽签确定后不得更换。
2.关于准备20分钟：抽取曲目后，选手进入准备室，提供钢琴和旋律谱（仅旋律+歌词，无伴奏标记），准备时间为20分钟。准备时间到后，选手须立即停止，进入考场展示。准备期间允许在谱面上做标记（标注和弦、指法等），允许试弹、试唱。
3.关于即兴伴奏：本比赛考查的是即兴伴奏能力，选手须在20分钟内自行编配和弦与伴奏织体，不允许使用现成伴奏谱。评委重点看和弦编配是否合理、伴奏织体是否有变化。
4.关于限时3分钟：展示时间不超过3分钟。超时由计时员叫停，叫停后选手须立即停止，未完成部分不影响已展示部分的评分，但从最终得分中扣分。
5.关于看谱弹唱：允许看谱弹唱，不要求背谱。评委关注的是弹唱表现本身，而非是否脱谱。
6.关于中断处理：展示过程中如出现中断，选手可自行决定是否继续。第一次中断不额外扣分（但“完整性与流畅度”维度按实际表现给分）；第二次起每次从“完整性与流畅度”维度中扣分。如选手自行放弃继续展示，总分不超过6分。








五、舞蹈项目
儿童舞蹈比赛评分标准
	评分维度

	动作规范性

	节奏感与韵律

	表现力与感染力

	舞蹈编排与内容

	服装与形象



说明
1.关于内容自选：选手自选舞蹈内容，评委重点看舞蹈是否适合幼儿、是否体现儿童舞蹈特点，而非舞蹈难度。
2.关于音乐伴奏：选手自备伴奏带，评委重点看动作与音乐的配合度。伴奏带音质不好或播放出问题，责任由选手承担，但评委可根据舞蹈本身酌情给分。
3.关于服装道具：选手自备，评委重点看是否得体、是否与舞蹈主题契合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关于限时3分钟：超时扣分，超过3分钟叫停。


